
关于推荐第九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候选人的通知
各学院、科研机构、附属医院：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第九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（本科）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函〔2018〕136号）文件精神，我校共可推荐广东省教学名师奖候选人2名，各单位可向学校推荐1名候选人。   

依据文件要求，候选人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为：具有15年以上（含15年，统计时间截止到2018年8月31日，下同）高等教育教学经历，并累计在广东省本科高校工作10年以上；受聘教授职务；近3个学年度面向本校本科生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108学时/学年（临床医学类实际授课学时计算可包括临床带教学时数）。
候选人还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1、是近5年国家级或省级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负责人（自2013年9月1日起计）；
2、是近两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，或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的主要完成人前5名、二等奖的主要完成人前3名。
请各单位发动教师积极进行申报，按照评选程序向学校推荐候选人，并于2018年9月14日前将候选人推荐表、汇总表纸质版各1份交学校人事处，推荐表、汇总表电子版及能够集中反映候选人教学能力、水平和教学成果的佐证材料1套的电子版发送到gyrsc_document@163.com。佐证材料暂不需要制作纸质版。
（联系人：何文远    联系电话：37103034）
附件：
1、《关于开展第九届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（本科）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函〔2018〕136号）
2、候选人推荐表及汇总表
人 事 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31日
